
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湘信院发〔2022〕56号

关于印发《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公务用车管理实
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，院属其他部门:

《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公务用车管理实施办法》已经学院

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2022年 10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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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公务用车管理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公务车辆管理，提高公务车辆使用效益，节

约经费，确保运转有序和行车安全，按照长沙市机关事务管理局

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办公用房和公务用车使用管

理的通知》（2021年 2月 8日）、《长沙市市直事业单位公务用车

制度改革实施意见》（长车改〔2019〕1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明确

公车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长车改〔2019〕9号）等相关文件要

求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公务车辆，是指学院保留公车从事公务

活动的用车。

第三条 公务车辆管理的内容包括车辆日常管理、燃油管理、

维修保险等。

第四条 公务车辆管理坚持有利工作，集中安排，统一调度，

注重节约，确保安全的原则。

第五条 党政办公室负责统筹公务用车管理工作，建立公车

管理台账;负责公务交通费用统筹管理及报销工作，统筹安排、合

理支出公务交通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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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严肃公务用车纪律，严禁公车私用、不得“既领取

公务交通补贴又违规使用公车”。

第七条 学院纪检监察处根据相关规定实施过程监管。

第二章 日常管理

第八条 办公室按照“统一管理、合理调派、保障用车”的

原则加强公务用车的调度管理。

第九条 严禁公车私用，公务用车使用限于以下使用规则范

围内的公务活动：

1.传送机要文件；

2.上级部门通知的重要会议和紧急公务；

3.突发应急事件的处理；

4.外事接待、会议和集体活动等；

5.各部门必需的业务出行；

6.学院的其他用途。

第十条 实行派车登记制度，用车人应事先完成在企业微信

工作台的公务用车审批。由党政办负责安排车辆出行。

第十一条 鼓励按次按距离包干方式出行。用车人根据实际

情况事先完成在企业微信工作台的按次按距离用车审批，由用车

人按月进行报销。

按次按距离包干方式出行为长沙城区范围（指高新区、芙蓉

区、天心区、岳麓区、开福区、雨花区、长沙县），目的地为河

西范围内以80元/点，河东范围内以120元/点，每增加一个点追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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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元，河西上限为150元/次，河东上限为200元/次；报销限额：

副处级每人每月1040元，科级每人每月650元，科级以下每人每月

550元。

第十二条 法定节假日严格执行公车管理相关规定，车辆必

须集中封存在学院停车场。如遇突发应急事件完成审批流程后出

车。

第十三条 所有保留公务车辆按规定实行标识化、信息化管

理。统一喷涂“业务用车”标识、安装车载定位终端。

第三章 燃油管理

第十四条 由党政办对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车队主卡进行

管理，驾驶员凭副卡加油，驾驶员妥善保管加油IC卡。严禁将加

油IC卡用于私车加油或借与他人加油。

第十五条 每月月底驾驶员将总里程数、本月行车里程数报

党政办。

第四章 维修保险

第十六条 车辆维修、保险按长沙市财政局相关文件执行。

车辆维修、保养过程中，驾驶员必须到场监督，车辆维修、保养

结束后，由驾驶员进行验收签字。

第十七条 车辆维修、保养按下列程序办理：

1.驾驶员根据车辆情况初步诊断填写《公车管理服务中心维

修保养申请单》，再将申请单交党政办负责人初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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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驾驶员凭审批后的《公车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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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出车，发生交通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事故，其损失由驾驶员全部

承担，发生重大事故的，依法依规处理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由党政办负责解释。

原《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公务用车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湘信院〔2019〕

82号）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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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业务用车申请单（企业微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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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按次按距离包干报销公务交通费用审批单

部门： 年 月 日

出行人姓名 出行时间

出发地点 往返里程 公里 包干报销金额

目的地
河西

河东

出行详细事由

市内出行审批

分管院领导 部门负责人 填报人

党政办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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